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文件
省交企协[2025]13 号

关于发布《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制修订管理办法》修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

[2015]13 号）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标准

化工作的意见》（交科技发[2014]69 号），规范和加强协会团

体标准的修制定工作，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团体

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和《团体标准组织综

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有关文件精神，我会对《江苏省交

通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进行了修定，现予以

正式发布。

附件：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

（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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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

2025 年 3 月 18 日

2025 年 3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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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的管理，明确标准制修订流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团体标准，系指由江苏省交通企业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根据行业和市场需求，组织相关行政管

理部门、机构、会员单位和优秀企业提出并制订，由协会组织审

查、发布的自愿性标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团体标注的制修

订，具体由协会负责实施。

第四条 标准修订工作流程包括提案、立项、起草、征求意

见和审查、通过和发布、复审等。

第五条 协会会员单位、分支机构可向协会提出标准提案，

协会根据行业发展需要也可提出标准提案。提案以项目建议书方

式提交。

第六条 提案需提交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协会

“标委会”），由标委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符合性审查。获得审查

通过的提案可推荐立项，在协会网站进行为期 5个工作日的公示。

第七条 推荐立项的提案公示无异议后，经协会标委会批准

立项。原则上由提案提出单位为项目承担单位，要求有 3家以上

单位参加负责主编工作，由其组织征集参与单位，并负责组建标

准起草组。参与单位和起草组成员亦可由协会标委会指定，起草

组成员的构成应符合各利益相关方代表均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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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编制项目申请书和项目工作大纲，

协会标委会组织业内相关专家，对提交的项目申请进行审查，一

般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通过审查的项目才能进行标准起草工作。

项目承担单位在编制标准文稿时，可通过发函或其他网络方

式自行向标准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公开征求意见，时间限期不少于

30 个工作日。在提交标准文稿时，应同时提交标准编制说明和反

馈意见进行处理协调情况说明。协会标委会邀请业内相关专家成

立专家评审组，采用会议形式对标准进行审。获得专家组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赞成票为通过。

第九条 协会标委会对审查通过的标准进行批准和发布。标

准编号依次由团体标准代号（T/)、社会团体代号(JSJTQX)、团

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组成，即:“T/JSJTQX” +顺序号 +年代

号依次编号。示例：T/JSJTQX 001-2017 。

第十条 承担单位根据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对已发布的标

准的实用性进行评估，并给出复审结论，提议是否需要修改完善。

第十一条 标准制修订经费由项目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

承担。

第十二条 协会标委会根据实际需求适当收取相关服务费，

统一组织对标准的查重、查新、出版、宣贯培训和推广工作。

第十三条标准版权归协会所有。标准中涉及专有技术和专

利的，依照《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省交企

协[2024]44 号文）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协会会员单位及其他有

关单位可自愿采用，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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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体标准应予以废止。

第十五条 协会建立激励机制，表彰和奖励在标准制修订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二O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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